
珠高字〔2023〕5号

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

《珠海高新区促进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

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）》的通知

区党政办、区党群工作部、区发改重大办、区发改财政局、区

科技产业局、区商务局、区社会事业局、镇司法所、区投促中

心：

《珠海高新区促进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

（2023—2025）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落实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商务局反映。

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3年 2月 6日

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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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高新区促进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

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

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》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以新业

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根

据《关于促进珠海市直播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结

合高新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到 2025 年，引进和培育 50 家以上电子商务企业，形成

1~2 个电商集聚发展产业园区，带动区内企业销售额突破 10 亿

元。构建特色鲜明、产业集聚的发展格局，将高新区打造成为

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电商发展集聚区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推动电商行业集聚发展

1. 加大电商企业招引力度。积极引入电商平台、MCN 机

构、直播销售企业、选品中心等电商企业。对新设立或迁入的

电商企业，年度营收超过 5000万元的，每年按其实际投资额的

20%给予资助，最长不超过 3年，单个企业累计资助不超过 500

万元。

2. 支持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开展销售。对通过第三方电子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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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平台、自建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开展直播电商等方式实现年销

售额 2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且同比增长 10%（含）以上的企

业，按其年销售额的 5‰给予资金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

予 5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
3. 鼓励电商机构发展壮大。对电商机构帮助区内企业开展

销售业务，年度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其销售额的

1%对电商机构给予奖励，单个机构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

元。

（二）鼓励电商园区提质增效

1. 鼓励电商园区集聚发展。电商园区引入的企业年度纳统

总金额首次超过 1亿元的，给予园区运营方 20万元一次性奖励

资金。

2. 推动电商园区提质增效。对获评“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

地”的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奖励，对获评省级电子商务产业示

范基地等荣誉称号的，按活动评审方给予奖励金额的 50%，给

予一次性配套奖励。

（三）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电商人才

1. 积极引进新型电商人才。区内 MCN 机构年销售额 20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其高管及直播团队 5 万元奖励；年销

售额 5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其高管及直播团队 10 万元

奖励；年销售额 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其高管及直播团队

30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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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鼓励开展电子商务培训。支持区内企业委托在珠培训机

构对员工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，培训前经区商务局备案的，

按培训费用的 50%给予补贴，每人（次）补贴金额不超过 500

元，单个企业每年补贴金额不超过 5万元。

3. 开展电商行业人才认定。对经认定的电子商务人才，参

照相应人才政策标准，给予人才住房、子女入学等待遇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大资金保障

由区商务局按程序申报年度预算资金,区发改财政局视财力

情况统筹安排资金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协调

区商务局负责统筹协调，积极对接涉及多个部门或需区管

委会协调解决的事项，推动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实施跟踪督办

涉及资金使用情况，由区商务局、区发改财政局按规定进

行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